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农村改革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131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其他

预算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

其他



项目概况

项目实施的背景： 1.支持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政府补贴支出；2.对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示范奖补；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1.《关于细化
我市户籍、房补等引才政策的意见》；2.<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厅发[2018]29号）；3.《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农村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 项目主要内容和用途：                                                                                                                      
1.按照《关于印发山西省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工作计划的通知》（晋政办发〔2019〕95）号要求，结合晋中农高区实际情况，以数字化有机旱作农业为理念，在示范园区内实施
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展、品牌建设工程、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八大工程，同时配套建设办公用房、数字化
信息中心、测土配方实验室、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小型气象站、农资农机库等附属及辅助设施。                                                     项目主要用于有机旱
作农业土地流转，解决土地流转不连片的问题，引导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政府补贴支出共300万元. 2.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计80万元，其中：市级示范社10个，每个扶持
4万元；市级家庭农场10个，每个扶持2万元；带动贫困户特色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作用显著的示范社奖补5个，每个3万元；市级培训经费5万元用于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主要
负责人的业务培训以及示范社、示范农场牌匾。 3.开展宅基地改革与利用50万元。其中，雇佣政策专家与矛盾纠纷调处6人，费用19.8万元；市级培训会20万元；培训印刷资料费
10万元；下乡检查指导补助费10.2万元；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2020年市级财政预算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 市级预算资金300万已到位 1.已计划安排用于有机旱作农业土地流
转费用，将拨付山西农谷金农农业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拨付手续。 2.计划扶持市级示范社15个，每个4万元，按照各县（区、市）国家、省、市示范社占三级示范社总数的比
例分配扶持示范社的个数，在此基础上，给省级整县质量提升试点县太谷县适当倾斜，增加一个；计划扶持10个市级示范农场，每个2万元，按照各县（区、市）市级示范农场占市
级示范农场总数的比例分配扶持示范农场的个数，除介休市、灵石县外，其余每县1扶持个市级示范农场，平遥县2个。 资金到位：全部下达到县级。 资金使用： 1.依照山西农谷
管理委员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管理 2.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市级预算共计80万元，下达县级75万元，其中，左权、和顺7万元整合使用；拨付合作社、家庭农场38万元，其余30万元于
今年实施（其中榆次区10万元、灵石县4万元、平遥县8万元、昔阳县8万元）。市级5万元，用于社会化服务平台培训15460元，剩余34540元。 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项目市级预算50
万，实际下达50万元，其中，雇佣政策专家与矛盾纠纷调处6人，费用19.8万元；市级差旅费2508元，统筹318572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与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农村改
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并按照《办法》执行。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引导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 2、扶持示范农场、示范社资金全部切块下县，由县级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运行较好、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示范社、示范农场给予扶持。 
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由市级组织对各县（区、市）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并按需雇佣相关专家等。

绩效目标    实
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质量指标 指标1：新型经营主体

时效指标
指标1：“五地一产”2021年完

成

成本指标 指标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提高合作社、家庭农场

经营管理水平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减少土地撂荒，促进绿

色农业发展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增加农民收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土地流转各方、家庭农场和合作

社内部成员



项目绩效情况

1、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农村改革项目资金80万元，其中75万元用于扶持家庭农场和示范社，截至2020年底，10个县（区）中除榆次区、灵石县、平遥县、昔阳县外，剩余4县
已全部完成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累计拨付扶持资金38万元（其中左权县2万元、和顺县5万元被县级财政统筹使用）。剩余37万元，将于2021年分别在榆次区、灵石县、平遥县和
昔阳县进行项目实施和资金扶持，其中榆次区2万元用于扶持1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8万元用于扶持2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灵石县4万元用于扶持1家历年评定国家、
省、市级示范社；平遥县4万元用于扶持2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4万元用于扶持1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昔阳县2万元用于扶持1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6万元用于扶持2
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     2020年，榆次区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相关工作分管领导因工作原因被借调巡查，具体承办人员或退休、或病假，致使该项工作未开展。平遥
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已对工作进行安排，但由于家庭农场未进行项目申报，致使该项工作未有效推进。灵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由于开展农民合作社突出问题专项清理，导致未能
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影响此项工作推进。昔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由于该县市级示范农场较少且都享受过扶持，所以暂时未使用，今年计划筛选符合条件的农场和示范社准备拨付
。 2、项目效果情况     扶持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降低了其运行成本。首先，家庭农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基础设施，保障了自身产业的发展壮大，其次，一定程度上
带动当地农民发展产业，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三，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短期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第四，合作社在壮大自身产业发展的同时，带
动当地农民发展了养殖、种植业，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五，促进产品及时销售，防止产品滞销腐烂，保护了周围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可提高农业生产的
水平，形成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存在问题：1.由于宅基地尚未大面积开展，因此培训和调研较少；2.2020年市纪委、市农业农村局等13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农民合作社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期间发现一些合
作社运行不规范，资金在其整改后下达。3.农谷土地流转已经完成，资金未下达。 下一步打算：继续督促县级尽快选择主体，并下达资金。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到位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过 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质量可控性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 出: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成本节约率

效 果: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得分:

评价结果等次: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邓海军                        正科



评价人员
                   牛永珍                       正科

                   张明嘉                      农艺师

负责人：郭苏葶 经办人：田增强、张明嘉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农村改革项目

实施单位

项目期

市级预算资金 430.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430.00

市级预算资金 396.6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项目实施的背景： 1.支持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政府补贴支出；2.对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示范奖补；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1.《关于细化
我市户籍、房补等引才政策的意见》；2.<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厅发[2018]29号）；3.《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农村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 项目主要内容和用途：                                                                                                                      
1.按照《关于印发山西省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工作计划的通知》（晋政办发〔2019〕95）号要求，结合晋中农高区实际情况，以数字化有机旱作农业为理念，在示范园区内实施
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展、品牌建设工程、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八大工程，同时配套建设办公用房、数字化
信息中心、测土配方实验室、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小型气象站、农资农机库等附属及辅助设施。                                                     项目主要用于有机旱
作农业土地流转，解决土地流转不连片的问题，引导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政府补贴支出共300万元. 2.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计80万元，其中：市级示范社10个，每个扶持
4万元；市级家庭农场10个，每个扶持2万元；带动贫困户特色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作用显著的示范社奖补5个，每个3万元；市级培训经费5万元用于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主要
负责人的业务培训以及示范社、示范农场牌匾。 3.开展宅基地改革与利用50万元。其中，雇佣政策专家与矛盾纠纷调处6人，费用19.8万元；市级培训会20万元；培训印刷资料费
10万元；下乡检查指导补助费10.2万元；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2020年市级财政预算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 市级预算资金300万已到位 1.已计划安排用于有机旱作农业土地流
转费用，将拨付山西农谷金农农业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拨付手续。 2.计划扶持市级示范社15个，每个4万元，按照各县（区、市）国家、省、市示范社占三级示范社总数的比
例分配扶持示范社的个数，在此基础上，给省级整县质量提升试点县太谷县适当倾斜，增加一个；计划扶持10个市级示范农场，每个2万元，按照各县（区、市）市级示范农场占市
级示范农场总数的比例分配扶持示范农场的个数，除介休市、灵石县外，其余每县1扶持个市级示范农场，平遥县2个。 资金到位：全部下达到县级。 资金使用： 1.依照山西农谷
管理委员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管理 2.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市级预算共计80万元，下达县级75万元，其中，左权、和顺7万元整合使用；拨付合作社、家庭农场38万元，其余30万元于
今年实施（其中榆次区10万元、灵石县4万元、平遥县8万元、昔阳县8万元）。市级5万元，用于社会化服务平台培训15460元，剩余34540元。 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项目市级预算50
万，实际下达50万元，其中，雇佣政策专家与矛盾纠纷调处6人，费用19.8万元；市级差旅费2508元，统筹318572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与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农村改
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并按照《办法》执行。



1、引导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 2、扶持示范农场、示范社资金全部切块下县，由县级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运行较好、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示范社、示范农场给予扶持。 
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由市级组织对各县（区、市）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并按需雇佣相关专家等。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市级示范社15个、家庭农场10个 市级示范社9个、家庭农场4个

达到省示范文件的标准 达到市示范文件的标准

“五地一产”2021年完成 宅基地摸底调查

每亩100元，共3万亩。 完成

有利于 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

有利于 提高了示范社、示范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

有利于 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促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有利于 增加了合作社、家庭农场收入

98% 满意



1、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农村改革项目资金80万元，其中75万元用于扶持家庭农场和示范社，截至2020年底，10个县（区）中除榆次区、灵石县、平遥县、昔阳县外，剩余4县
已全部完成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累计拨付扶持资金38万元（其中左权县2万元、和顺县5万元被县级财政统筹使用）。剩余37万元，将于2021年分别在榆次区、灵石县、平遥县和
昔阳县进行项目实施和资金扶持，其中榆次区2万元用于扶持1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8万元用于扶持2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灵石县4万元用于扶持1家历年评定国家、
省、市级示范社；平遥县4万元用于扶持2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4万元用于扶持1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昔阳县2万元用于扶持1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6万元用于扶持2
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     2020年，榆次区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相关工作分管领导因工作原因被借调巡查，具体承办人员或退休、或病假，致使该项工作未开展。平遥
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已对工作进行安排，但由于家庭农场未进行项目申报，致使该项工作未有效推进。灵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由于开展农民合作社突出问题专项清理，导致未能
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影响此项工作推进。昔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由于该县市级示范农场较少且都享受过扶持，所以暂时未使用，今年计划筛选符合条件的农场和示范社准备拨付
。 2、项目效果情况     扶持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降低了其运行成本。首先，家庭农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基础设施，保障了自身产业的发展壮大，其次，一定程度上
带动当地农民发展产业，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三，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短期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第四，合作社在壮大自身产业发展的同时，带
动当地农民发展了养殖、种植业，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五，促进产品及时销售，防止产品滞销腐烂，保护了周围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可提高农业生产的
水平，形成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存在问题：1.由于宅基地尚未大面积开展，因此培训和调研较少；2.2020年市纪委、市农业农村局等13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农民合作社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期间发现一些合
作社运行不规范，资金在其整改后下达。3.农谷土地流转已经完成，资金未下达。 下一步打算：继续督促县级尽快选择主体，并下达资金。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投 入: 2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到位率 3

到位及时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过 程: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产 出: 30

实际完成率 8

完成及时率 7

质量达标率 8

成本节约率 7

效 果: 30

经济效益 5

社会效益 5

生态效益 5

可持续影响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综合得分: 100

评价结果等次: 良

职称/职务 科室

                      正科
        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服务站



                      正科
        农村土地经营

管理服务站

                     农艺师
        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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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农村改革项目

晋中市农业农村局

2020-01-01至2020-12-31

430.00

0.00

430.00

396.60

0.00

0.00

0.00



项目实施的背景： 1.支持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政府补贴支出；2.对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示范奖补；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1.《关于细化
我市户籍、房补等引才政策的意见》；2.<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厅发[2018]29号）；3.《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农村闲置宅基
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 项目主要内容和用途：                                                                                                                      
1.按照《关于印发山西省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工作计划的通知》（晋政办发〔2019〕95）号要求，结合晋中农高区实际情况，以数字化有机旱作农业为理念，在示范园区内实施
耕地质量提升、农水集约增效、旱作良种攻关、农技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绿色循环发展、品牌建设工程、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八大工程，同时配套建设办公用房、数字化
信息中心、测土配方实验室、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小型气象站、农资农机库等附属及辅助设施。                                                     项目主要用于有机旱
作农业土地流转，解决土地流转不连片的问题，引导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政府补贴支出共300万元. 2.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计80万元，其中：市级示范社10个，每个扶持
4万元；市级家庭农场10个，每个扶持2万元；带动贫困户特色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作用显著的示范社奖补5个，每个3万元；市级培训经费5万元用于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主要
负责人的业务培训以及示范社、示范农场牌匾。 3.开展宅基地改革与利用50万元。其中，雇佣政策专家与矛盾纠纷调处6人，费用19.8万元；市级培训会20万元；培训印刷资料费
10万元；下乡检查指导补助费10.2万元；

1、项目资金申报与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2020年市级财政预算 2、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资金计划： 市级预算资金300万已到位 1.已计划安排用于有机旱作农业土地流
转费用，将拨付山西农谷金农农业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办理拨付手续。 2.计划扶持市级示范社15个，每个4万元，按照各县（区、市）国家、省、市示范社占三级示范社总数的比
例分配扶持示范社的个数，在此基础上，给省级整县质量提升试点县太谷县适当倾斜，增加一个；计划扶持10个市级示范农场，每个2万元，按照各县（区、市）市级示范农场占市
级示范农场总数的比例分配扶持示范农场的个数，除介休市、灵石县外，其余每县1扶持个市级示范农场，平遥县2个。 资金到位：全部下达到县级。 资金使用： 1.依照山西农谷
管理委员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管理 2.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市级预算共计80万元，下达县级75万元，其中，左权、和顺7万元整合使用；拨付合作社、家庭农场38万元，其余30万元于
今年实施（其中榆次区10万元、灵石县4万元、平遥县8万元、昔阳县8万元）。市级5万元，用于社会化服务平台培训15460元，剩余34540元。 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项目市级预算50
万，实际下达50万元，其中，雇佣政策专家与矛盾纠纷调处6人，费用19.8万元；市级差旅费2508元，统筹318572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与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农村改
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并按照《办法》执行。



1、引导各类人才在山西农谷流转土地，； 2、扶持示范农场、示范社资金全部切块下县，由县级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运行较好、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示范社、示范农场给予扶持。 
3、宅基地改革与利用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由市级组织对各县（区、市）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并按需雇佣相关专家等。

完成进度

     52%

已完成

年内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1、目标完成情况     2020年农村改革项目资金80万元，其中75万元用于扶持家庭农场和示范社，截至2020年底，10个县（区）中除榆次区、灵石县、平遥县、昔阳县外，剩余4县
已全部完成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累计拨付扶持资金38万元（其中左权县2万元、和顺县5万元被县级财政统筹使用）。剩余37万元，将于2021年分别在榆次区、灵石县、平遥县和
昔阳县进行项目实施和资金扶持，其中榆次区2万元用于扶持1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8万元用于扶持2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灵石县4万元用于扶持1家历年评定国家、
省、市级示范社；平遥县4万元用于扶持2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4万元用于扶持1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昔阳县2万元用于扶持1家市级示范农场发展，6万元用于扶持2
家历年评定国家、省、市级示范社。     2020年，榆次区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相关工作分管领导因工作原因被借调巡查，具体承办人员或退休、或病假，致使该项工作未开展。平遥
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已对工作进行安排，但由于家庭农场未进行项目申报，致使该项工作未有效推进。灵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由于开展农民合作社突出问题专项清理，导致未能
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影响此项工作推进。昔阳县农村事务管理中心由于该县市级示范农场较少且都享受过扶持，所以暂时未使用，今年计划筛选符合条件的农场和示范社准备拨付
。 2、项目效果情况     扶持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降低了其运行成本。首先，家庭农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基础设施，保障了自身产业的发展壮大，其次，一定程度上
带动当地农民发展产业，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三，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短期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第四，合作社在壮大自身产业发展的同时，带
动当地农民发展了养殖、种植业，改善了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五，促进产品及时销售，防止产品滞销腐烂，保护了周围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可提高农业生产的
水平，形成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存在问题：1.由于宅基地尚未大面积开展，因此培训和调研较少；2.2020年市纪委、市农业农村局等13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农民合作社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期间发现一些合
作社运行不规范，资金在其整改后下达。3.农谷土地流转已经完成，资金未下达。 下一步打算：继续督促县级尽快选择主体，并下达资金。



评价得分

18.77

3.00

4.00

4.00

3.00

2.00

2.77

18.00

3.00

3.00

4.00

3.00

3.00

2.00

26.00

6.00

6.00

7.00

7.00

27.00

4.00

5.00

5.00

4.00

9.00

89.77

良

联系电话

           303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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